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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常識

【司法常識】 

侮辱他人，用動作也成罪 
 

 

 
 

 

 

 
 葉雪鵬（      ） 

 

案例說明： 

前些日子的新聞報導：去年的十月間，家住新北市一位郭姓老翁，在台北市捷

運西門站要搭捷運前往中正紀念堂站，當他手持拐杖步入車箱，看到靠近車門邊的

博愛座兩個位置都是空的，便向那空位走去，不料旁邊一位與他同時上車的 35 歲

劉姓女子竟搶先一步坐下。這還不打緊，坐下後還翹起二郎腿，等於一個人佔了兩

個座位，郭姓老翁無法落坐，心中十分氣憤，舉起手中拐杖，指著博愛座上面所貼

「請讓位給老人、孕婦、障殘、小孩」的告示，口中還朗讀著告示上的字句，兩人

隨即發生爭吵。劉姓女子不爽郭姓老翁的舉止，一連對郭姓老翁吐了幾口口水。郭

姓老翁覺得活到這把年紀，從來沒有被人在臉上吐過口水，認為這是他生平最大的

侮辱，忍不下這口氣便告到檢察官那裡去。劉姓女子還是那樣盛氣凌人，不肯認錯

。結果被檢察官用「公然侮辱」的罪名提起公訴。 

法官開庭審理的時候，劉女承認有對郭姓老翁吐過幾次口水，只是抗辯說是郭

姓老翁先罵她「不要臉」，再對她吐口水，她才不甘示弱，吐老翁好幾次口水加以

反擊。 

郭姓老翁則否認有罵人或對劉女吐過口水，只是說過「這是博愛座，年輕人不

該坐，你是文盲嗎？」的話。另外還說「自己的假牙不夠密合，講話的時候難免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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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水噴出。」這場捷運車箱內的「口水」戰爭，經過法官調查審理以後，劉姓女子

被依《刑法》的「公然侮辱」罪判處罰金新臺幣八千元，而且還在判決內指出劉女

以前沒有犯過罪，所以從輕給予處罰！只是吐人口水，怎麼會犯了公然侮辱罪呢？  

案例分析： 

要將這問題說清楚，得先從《刑法》上的「公然侮辱」罪的犯罪構成要件說起

：《刑法》第三百零九條第一項規定：「公然侮辱人者，處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

。」同條第二項規定：「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百

元以下罰金。」（法條中的罰金部分，已提高為三十倍，並改為新臺幣）由這法條

的規定來看，公然侮辱罪由行為人的侮辱行為來劃分，有普通公然侮辱罪與加重公

然侮辱罪兩種:先來談談什麼是普通「公然侮辱罪」，《刑法》上的公然侮辱罪所保

護的是個人的名譽法益，「名譽」是社會賦予一個人的地位、智能、才幹、技能的

評價，內容雖然很抽象，但對有些人來說，個人的名譽等同生命一樣重要，視為自

己的第二生命，不容許他人任意予以詆毀，所以《刑法》特設專條來保護人的名譽

法益。 

普通公然侮辱罪的第一個犯罪構成要件是「侮辱」：侮辱是指行為人認識他的

行為是在侮辱他人，也就是有侵害他人名譽的故意，直接用種種方法使被害人覺得

難堪，使用的方法並無限制，用粗鄙不當的言詞、舉動，對被害人進行嘲弄、侮謾

、辱罵，用以貶損被害人的名譽固然是侮辱；用其他方法輕蔑被害人的人格，當然

也是侮辱。如果是出於一時的嬉戲娛弄，因缺乏「公然侮辱」的故意，自然不成立

犯罪。 

侮辱，在《刑法》法理上還有絕對侮辱與相對侮辱之分，所謂絕對侮辱，是指

所用侮辱方式，對任何人都是一種侮辱，像罵人禽獸不如，男盜女娼便是。相對侮

辱是指這種侮辱，只對某些特定的人才能成立，對其他多數人則不算是侮辱。像指

律師不懂法律，對律師來說，這是莫大奇恥侮辱。但用這句話指摘計程車司機大哥

，則談不上是侮辱，因為駕駛計程車不須要具備法律的專長。 

條文中既然明定為「侮辱人」，人－在《民法》上除了有口氣在的自然人以外

，還有依法律成立的「法人」，對於依《公司法》設立的公司為公然侮辱，也要成

罪。 

另外，被公然侮辱的人以特定人為必要，而且並不限於指名道姓。所侮辱的對

象也不限於個人，就是對多數人一併公然侮辱，也可成罪。但對於不特定的人或者

不可推知的人所發的言詞，司法實例上則認為不成立這個犯罪。例如平劇「蘇三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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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」中那段從蘇三口中唱出的：「洪洞縣中沒有一個好人」。縱然身為洪洞縣的縣

民，也不可以自居為被害人，跳出來指控蘇三公然侮辱。 

第二個犯罪構成要件是「公然」：《刑法》分則中的「公然」兩個字的意義，

司法院曾經以院字第 2033 號作出解釋：指出「祇以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

聞之狀況為已足」。所以，在通衢大街上對人盡情唾罵；公開法庭上任意侮辱他人

，都是公然侮辱。也不以侮辱當時被害人在場親自聽聞為必要，被害人在他人轉述

中得知自己被公然侮辱，一樣成罪。 

在密封的信函中詆毀他人的人格，或者夫妻關起門來在家中爭吵，雖然互相口

出惡言侮辱他方，但非屬於公然行為，也都不涉刑事責任。 

加重公然侮辱罪指的是《刑法》第三百零九條第二項所定的犯罪，基本犯罪要

件與普通公然侮辱罪完全相同，只是侮辱的舉動是使用暴力來實施而已。例如：強

打他人耳光而未成傷害。用穢物潑人，或者在他人臉上塗以顏色便是。用輕視的態

度對人的臉上吐口水，當然是用強暴方法公然侮辱人。 

使用強暴方法公然侮辱他人，惡性遠較單純動口或舉止的普通公然侮辱罪重大

，所以在刑罰方面也有區別，普通公然侮辱罪最重只能處以拘役或提高後的新臺幣

九千以下罰金。強暴公然侮辱罪則是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提高後的新臺幣

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。吐人幾口口水讓自己荷包中消失了幾張鈔票，這還是法官法

內施仁從輕發落的結果。身為法治國家的國民，誰都沒有占人便宜的權利，就算一

時沾到便宜，法律還是會幫被害人討回公道的！  

［本文原登載日期為 101 年 11 月 15 日，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，仍

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。］ 

 

 

   

 

  

 


